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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德州·热线

小区内车被砸谁来负责？
物业称无责任，律师称物业应承担部分责任

网购假币转手牟利

一河北籍男子德州落网

本报12月9日热线消息(记

者 王宗吉 牟张涛) 9日上

午，佳纳·华清庄园小区的素

女士给本报打来电话，称11月

28日，她的私家车停在小区内

被砸，目前案件已经由公安部

门立案调查，但小区的安全问

题让素女士感到很担心。她认

为物业对车玻璃被砸一事应该

负一定的责任，但物业称他们

不承担责任。

素女士告诉记者，11月28

日18时许，她开车回到小区，将

车停在了小区10号楼下。“第二

天7点多，物业的一名工作人员

打电话告诉我，我的汽车被砸

了。”素女士说，事发后她报了
警。剪子股派出所公安人员接警

后立即赶到现场进行了取证，并

对素女士做了笔录。

12月初，素女士为她的汽车

做了定损，鉴定损失约为5000

元。素女士认为汽车是在小区里

被砸的，该小区物业应该承担部
分责任。“我找物业负责人已经

好几趟了，但他们说不承担任何

责任。”素女士说，“物业费我不
少交，如果小区物业不负责任的

话，怎么能保证我车的安全呢？”

素女士说，希望小区物业能给个

说法。

素女士给记者出示了《物业

管理委托合同》，合同的第四条

规定，物业提供公共区域生活工

作秩序的维护、安全防范等事项

的协助管理服务。“汽车被砸应

该在安全防范范围内，物业应该

承担部分责任。”素女士说。

记者随后来到了该小区的

物业管理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他们收取的物业费里并不
包含看车费用。该工作人员说，

晚上他们会安排专人巡视，但也

不能保证任何区域都能巡视到。

“在发现素女士的汽车被砸后，

我们及时联系了她，并积极协助

公安部门处理此事，尽到了自己
应尽的义务。”该工作人员说。

对此，山东众成仁和(德州)

律师事务所律师梁彬说，对于责

任的认定，应该看签订的物业条

例的具体内容，里面有没有关于

保障业主权益的条款。小区为封

闭式小区，并且有保安，业主又

交付了物业费用，物业应尽到义

务来保障业主的权益。“物业公

司和业主签订的协议即使没有

具体保障情节，业主财产在小区

受到损失，物业公司也应承担一

部分赔偿。”梁彬说。

“三包”从出厂日期算起？
包换期“缩水”，消协调解消费者免费获更换

本报12月9日热线消息(记者

王金强 通讯员 王硕 高宇)

一中年男子王某在网上购买假
币，再转手卖给他人，近三年的时
间从中牟利5千多元。近日，王某

在德州作案时，被当地民警成功抓

获。

据民警介绍，11月26日11时
许，德州经济开发区公安分局经侦
大队接到举报，称有人在德州某市
场销售假币。民警赶到现场后，销

售者已离开德州某市场。随后，民

警通过调查发现，河北籍男子王某

有销售假币的重大嫌疑。接警当

天，民警发现王某在德州市火车站
附近活动，一举将其抓获，并从他

身上缴获一些假币。其中，第一套

人民币、第二套人民币、第三套人

民币和第四套人民币假币数千张。

还有两张中华民国时期的十元纸

币，100多张外币，还有一些建国

以来的粮票、侨汇券等，这些均为
赝品。

据王某供述，他今年50多岁，是
河北人。这部分假币都是他从北京、

南昌花钱进的，价格明显都低于现

在的市场价值。2008年3月，他开始

在网上从北京、南昌等地，购买假
币等，然后通过快递接收这些假

币，四处倒卖牟利，至被抓前共获

利5000多元。其中他还因倒卖小额

假币受过公安机关处罚。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之

中。

本报12月9日热线消息(记

者 杨金涛 通讯员 邵振文)

承诺电动车电池一年内包

换，而当电池出现故障时，商

家却称要按电池出厂日期计

算，致使该电池的包换期“缩

水”。近日，家住夏津县的潘

先生就遇到了这样一件烦心

事。最终，经夏津县消协的调

解，商家按潘先生购车时间计

算包换期，为其免费更换了新

电池。

据介绍，今年1月，潘先生

在县城一专卖店购买了一款电

动自行车。当时店主承诺：一

年内电池若出现故障可以免费

更换新电池。今年11月份，潘

先生发现电动车充一次电行驶

距离由原来的60公里下降到了
40公里。于是潘先生就找到店

主要求更换电池。而店主在测
试一番后称，这是电动车天气

转冷后的正常现象，电池没有

问题，不需更换。可随后，潘

先生发现自己的电动车越来越

“虚弱”了，充满电后才跑20

公里。

感觉电池出现故障的潘先

生，再次找到该专卖店要求换

新电池，但店主拆卸下电池检

查后告诉他，电池已超过一年

包换期。潘先生拿出购车发

票，告诉店主自己的电动车电

池没有出包换期。而店主却

称，承诺的包换期是从该电池

的出厂时间2009年11月计算，

并不是从潘先生购买电动车的

时间2010年1月算起。

潘先生认为，店主在出售
电动车时并没有明确告知电池

包换期是按出厂日期计算，商

家此举有欺诈消费者之嫌。于

是投诉到夏津县消协，消协工

作人员对事件调查清楚后，认

为货物的三包期应该是从消费

者购买日期开始算，遂责令商

家按潘先生购车时间计算包换

期，为其免费更换了新电池。

消协人员在此提醒广大消

费者，在购买、更换电动车蓄

电池时，除了要选择质量过硬

的知名产品外，最好同商家书
面明确蓄电池包换期。同时，

还要留心查看电池出厂日期，

防止商家偷梁换柱换上过期电

池。

公安机关收缴的假币。

本报通讯员 王硕 高宇 摄

素女士被砸的私家车。本报记者 王宗吉 牟张涛 摄


